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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爆反對派反修例伎倆：危言聳聽 賊喊捉賊 假造聲勢

《撐修例 護法治》特輯今隨報附送
香港社會高度關注的逃犯條例修訂周三在立法會全體會議恢復二讀。香港文匯報精選兩個多月的重要報道，編印

《撐修例 護法治》特輯，以「權威發佈」、「釋疑解惑」、「揭醜驅暴」、「反對干預」、「打假抗獨」、「正言

精語」等板塊內容，幫助讀者回顧修例進程，以利凝聚支持修例的強大民意。特輯今天隨報附送，敬請留意。

反對派議員有不少來自法律界，
然而不提出修例都不會知道，他們
對自己從事的行業其實是非常不信
任，對自己曾經高呼過的「捍衛法
治」口號亦是視若無物。
為反對修例，本身是大律師的反
對派議員楊岳橋此前在公開場合聲
稱，香港法官在處理移交個案時，
不能扮演把關角色，稱法官只能按
表面證供判斷申請，只要「文件齊
全」，行政當局就能成功移交逃
犯；法庭只不過是「橡皮圖章」，
法官只有「簽字」作用云云。

有關言論一出，令部分市民對一直
引以為傲的香港司法制度產生懷疑，
誤以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法庭是因為
有把關能力，才與中國內地簽訂有移
交逃犯相關協議，但香港法庭沒有把
關能力，因此不應修例。
楊岳橋的「師父」、資深大律師

湯家驊當時就直言，楊的言論完全
與事實不符，被要求移交者有權透
過代表律師提出反駁理據，也有權
申請人身保護令，「這是基本法律
程序，每個法律從業員都會知
道。」

毒招毒招22 污衊法庭如橡皮圖章污衊法庭如橡皮圖章

現在正值中美貿易戰期間，香港反對派
與美國以及其盟友裡應外合，「禍港四人
幫」的陳方安生、李柱銘，以及公民黨的
楊岳橋、郭榮鏗等，千里迢迢到西方國家
唱衰修例，更假傳洋旨稱，這些國家可能
會因修例而取消香港特區在國際間的特殊
地位，以至出現外資撤資等情況，令香港
市民誤以為修例不容於國際國社會，以達
到煽動市民上街的目的。
在特區政府提出修例後，美國不斷有機構

及相關人等就逃犯條例修訂發出聲明，包括
由反華政客主導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
會（USCC）等。今年3月，「禍港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生，反對派兩位議員郭榮
鏗、莫乃光與美國獲國務卿蓬佩奧會面。其後，美國國務院發聲明稱，《逃犯條例》
的修訂「威脅」香港法治。8名美國議員發出聯署信等。
反對派更多次用經濟問題恐嚇外國商會，令美國及其盟友英國、德國、丹麥等國

家的商會近日要就修例發出聲明「表示憂慮」，令部分市民誤以為「國際社會」是
因擔憂港人而不贊成修例。

為達到恐嚇效果，反對派挖空心思不斷尋覓
各種字眼。首先，是為《逃犯條例》起個完全
無關的花名，強迫市民將《逃犯條例》與「送
中」、「惡法」相連，誤以為自己會無辜被
「送終」。「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等人就聲
稱，修訂《逃犯條例》是為了「對付所有香港
人」，分明就是將香港市民人人視為逃犯。

造謠「日歐取消免簽」
與此同時，反對派更利用社交網絡，到處散
播「人人都可以是逃犯」、「修例之後無免
簽」等各種言論。例如在Facebook就可以見
到不少製作精美的宣傳帖文，內容不乏「在各
種罪行的包裝下，人人都可以是逃犯」等恐嚇
字眼。更有甚者，有人老作日本、歐盟會考慮
取消香港的免簽證待遇，但翻查所有外國領事
的言論，並未發現有人曾出此言，反映反對派
是企圖借此恐嚇市民。
《蘋果日報》更將原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擺
上枱，聲言他家族名下公司有高層因「欠稅」而
被內地執法單位「扣留」，在繳付高額「保釋
金」後始獲放行，更上綱上線將事件與修訂《逃
犯條例》硬扯上關係。陳永棋批評《蘋果》斷章
取義的報道，為反修例危言聳聽、恐嚇商界、誤
導市民，極不負責，有違新聞操守。

威脅「人人可成逃犯」

毒招毒招11

毒招毒招33 嚇在港外國人稱撤資嚇在港外國人稱撤資
反對派議員為了恐嚇港人，不惜
借在港的外國居民過橋。反對派會
議召集人毛孟靜此前聲稱，特區政
府要完成《逃犯條例》修訂，不只
是要「對付」香港人，而是要「對
付」全部在香港者，所有人隨時被
移交回內地受審；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亦危言聳聽，指不僅是香港
人，每一個來香港的人都有危險，
香港不再是國際城市，更散佈所謂
「撤資」的謠言。
外國勢力同時散播所謂「人人都
可能是逃犯」的誤導信息。美中經
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研究報
告」中就稱：香港《逃犯條例》修
訂草案如果獲得通過，有可能增加

美國公民與美國海軍在香港時的風
險。言下之意，是所有在港美國公
民與美國海軍都是逃犯。
事實上，現有《逃犯條例》中已
經寫明，當事人不得就干犯其被移
交所涉罪行以外的其他罪行而受處
置，以及不會再被移交其他地方，
而有關規定在修例後並無改變。

毒招毒招88
為反對修例，反對派中人不斷斷章

取義，散播恐慌。早前，北京權威人
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香
港向內地移交逃犯的情況主要有四
種：當中只有內地居民和香港居民在
內地犯罪後潛逃香港的，才會被移
交；香港居民在香港觸犯涉及危害國
家安全罪行的，以及中國公民或外國
人在國外針對中國國家或公民犯罪而
身在香港的，都不會被移交。
公民黨前主席余若薇就在其face-

book 轉載有關內容的圖片斷章取
義、公然造假，將「不會移交內
地」中的「不會」兩個字P走，變成
「移交內地」，更在其facebook中寫
道：「都話逃犯條例犀利過23條，
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移交內地審」，

企圖加深網民對修例的誤解程度。
惟事後，余若薇還要在facebook上聲
稱自己是照抄，可見反對派議員為
欺騙市民，是連照抄都會專門抄
錯。
此前，保安局在回覆立法會有關

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查詢時，強調有
關沒收罪犯財產一項時，表明「一
般是需要向法院申請命令才可以進
行，證據或財產的持有人會收到有
關命令和知道取證的依據，如果對
取證行動有異議，他們可以到法院
提出反對。」但《蘋果日報》就特
意不提這一點，聲稱回應中有關凍
結、沒收財產的協助，將令「所有
香港人的身家生命財產岌岌可危」
云云。

斷章取義圖誤導市民斷章取義圖誤導市民

毒招毒招44 勾外力散播白色恐怖勾外力散播白色恐怖

6月7日，暴力仇警分子在遊行前
夕兩度向警方擲燃燒彈。公民黨
「大狀」楊岳橋在沒有證據下，就
早早在其facebook主頁發帖，暗示擲
汽油彈為警方「自導自演」，一眾
「黃絲茄哩啡」在其貼文下排隊評
論、轉發，更「分析」道：「警車
在警署門口被擲，卻不追擊嫌疑
人，一定是自己人！」云云。
還幸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被擲

汽油彈的7號港島衝鋒車率先趕到現
場，車上警員上樓拉人。楊大狀知
自己「誹謗」計謀「穿幫」，但在
facebook上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不過，多個反對派團體，昨日都繼
續借此抹黑警方以至特區政府，聲
稱是因為特區政府「害怕」今日參
與反修例遊行人數多而「做戲」，
意圖激發更多不明內情的市民上
街。

毒招毒招77 借汽油彈事件誣警方借汽油彈事件誣警方

毒招毒招99 妖魔化內地司法制度妖魔化內地司法制度
反對派借修例問題，不斷抹黑內

地司法制度十分「黑暗」、污衊內
地公安是「黑警」、審訊過程毫無
人權保障云云，香港眾多熟悉內地
法律制度的人士紛紛用事實反駁，
直斥反對派不了解內地法制現狀，
「妖魔化」內地的法制環境。
事實上，中國已與55個國家簽訂

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包括美國、英
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等；
與37個國家簽訂引渡條約。近年
來，內地從相關國家成功引渡回犯
罪嫌疑人百多人。在諸多國家向中
國移交逃犯的過程中，並無對中國
不履行相關協議和不能保障涉案者
人權作出相關投訴。

毒招毒招1010 揑造兩地設揑造兩地設「「防火防火牆牆」」
反對派借用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

生、「末代港督」彭定康等言論，以
「證實」當年訂立《逃犯條例》不包
括內地，意在「刻意剔除」內地，要
在內地和香港之間設立「防火牆」。
不過，翻查保安局當年的官方和

正式文件紀錄，均無提到此點，反
而有多份官方紀錄證實，1997年訂
立《逃犯條例》旨在將港英年代沿
用的引渡法例作出本地化的立法，

所以法例安排只能沿用港英時代原
條例的條文，不能包括中國其他部
分， 所以才列明中國任何其他部分
除外，而非反對派所謂的「刻意剔
除內地」、設「防火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曾表明，如
果陳方安生和彭定康有「內幕消
息」，應該由他們去證實真有其
事。不過，反對派仍然不斷借此誤
導市民。

■李柱銘、涂謹申等赴美唱衰修例。

將修例鬧得滿城風雨、逼迫逃犯條
例修訂草案要直上大會的，正正是反
對派，但他們卻惡人先告狀，聲稱政
府不願向各界解釋，以又「諮詢期太
短」云云，企圖激發市民不滿。
特區政府的修例建議早於今年2月

已經提出，但在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的
濫權主持下，逃犯條例草案委員會兩
次會議、4小時都未能選出主席。當
建制派議員建議轉由石禮謙議員主持
至選出主席為止時，反對派議員就在
立法會中行使暴力，阻撓會議進行。
在第三次草案委員會中，反對派議

員范國威跳上枱面、強力搶咪，惟搶
咪不成，竟飛身撲人，建制派議員陳
恒鑌為保護石禮謙肩部受傷，而范國
威則在落地後詐死送院，聲稱自己
「腦震盪」，其後卻又生龍活虎地參
加反修例行動。
日前舉行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本是為提供平台，讓議員
有機會與政府當局直接對話，彌補反
對派造成的修例問題，然反對派再次
在會議結束後圍堵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其後，他們卻又質疑政府「不
願」解釋條例修訂，時間倉促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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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於4月16日發起的「護港
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截至昨日已經收集了逾59萬簽
名，即將突破60萬，體現了支持修例的主流民意。反對
派早前也「有樣學樣」，宣稱幾日間就有數百間「學
校」、各界人士參與「聯署」。將反對派政客發起的「聯
署」扮成「民間自發」，一些校友和支持修例的人士更發現自
己未經同意就「被聯署」。此外，虛構人物角色、胡亂簽名、

重複簽名、「盜用」學校名義、滋擾學生和家長等「低莊手段」
不勝枚舉。更有甚者，反對派還用無監管、無認證、毫無公信力的網

上「白宮聯署」為自己的「偽民意」站台，企圖製造白色恐怖的氛圍，
誘騙對修例認識不多的市民參與反修例遊行。

毒招毒招66
扮「主流民意」造假催谷

■■反對派誣指在港外國人可反對派誣指在港外國人可
隨時被移交到內地坐監隨時被移交到內地坐監。。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狂徒前日向警車掟汽油彈狂徒前日向警車掟汽油彈。。

反對派為煽動市民上街反對修例，恨不能用盡所有

極端手段：先是散播謠言恐嚇市民，令部分市民以為

一旦修例，即使是不犯罪的無辜人士，都會被移交；

公開詆毀香港法庭，抹黑香港的法治以至司法獨立，

令市民以為香港法庭無「法」可言，是「橡皮圖

章」，連把關都做不到；勾結外國勢力，山長水遠走

到外國抹黑香港修例，為外國勢力做代議士等等。香港文匯報

記者整理出反對派為反對修例、煽人上街的種種毒招，揭

露他們賊喊捉賊、前後不一、為反而反的醜惡行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鄭治祖


